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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」

◼ 申請人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3、4項取得個案變更申請認定函

◼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：都市計畫法第19、23及28條

• 自111年6月2日起公告30日。111年6月23日舉辦說明會。

一、計畫緣起

辦理緣起

法令依據

本計畫

中路車站

預計116開始開發
至125年開發完成

預計119年開發完成

車站軸線翻轉

上位計畫指導轉型

「桃園縣工業區檢討及發展研究計畫」

整體開發案件帶動土地活化

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(配合臺鐵都會區捷運化
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中路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)

車站周邊開發能量萌芽

增設中路車站

鐵路騰空路廊
為綠園道系統

引進27,000計畫人口

預計115年開發完成

本案依桃園市工業區
發展政策被指定為重
要交通建設計畫周邊
優先轉型發展地區內
之工業區。



3二、計畫背景

桃園市桃園區

◼ 本計畫位於桃園市桃園區，北側臨臺一線(中山路)，南側臨臺鐵桃園段軌道，東北

側為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學，東南側臨國聖二街。

中山國小

陽明
高中

中信公園

仁愛兒童公園
忠孝公園

學校未開闢

市二簡易公園

五中
市民活動中心

龍岡公園

龍安派出所

龍鳳公園

桃園市立游泳池

中山公園

振聲
高中

國
際
路

武陵
高中

中路車站整體開發地區
(規劃方案)

中路都會公園

機關用地

新增匝道

茄
苳
溪

皮
寮
溪

桃園市政府

中路車站

註：中路車站周邊整體開發案於內政部審議中。

本計畫
基地



4二、計畫背景

範圍說明

◼ 基地屬「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

都 市 計 畫 」 乙 種 工 業 區

(二)(84,313.76 ㎡)及人行步道

用地(814.15㎡)。

◼ 北側以公路總局土地；西側以

中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及

南側以園道用地為界，面積合

計85,127.91㎡。

人行步道用地
(814.15㎡)

交通部公路總局

武陵高中1049-1地號

1049-2地號

1049-3地號

1049-4地號

982地號

981地號

乙種工業區
(84,313.76 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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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所有權人
(管理者)

土地筆數 面積(㎡) 比例(%)

中南紡織
股份有限公司

21 84,068.83 98.76

中華民國
(國有財產署)

5 91.65 0.1

其他私人 1 967.43 1.14

總計 27 85,127.91 100.00

註：土地範圍應依核准地號及地政機關鑑界成果為準。

◼ 包含桃園市桃園區國聖段880

地號等27筆土地。

◼ 土地所有權人包含中南紡織股

份有限公司、中華民國所有

(管理單位：國有財產署) 及

894地號土地私有地主。

二、計畫背景

土地權屬

894



6三、規劃構想

生態中央公園
行政中心

站前商圈

1-4埤塘

出入口(1) 出入口(2)

出入口(本案新設)

站前商圈 中路車站

綠生態園道

鐵路騰空綠廊

站前商圈

行政機關

出入口(本案新設)

出入口(市府預設)

綠學區園道

水文友善軸線

綠生態園道 景觀生態公園

地區道路(本案新設)

地區道路(市府預設)

主要聯外道路

中路整開區範圍

計畫範圍

茄
苳
溪

市立武陵高中

中山國小

新增匝道

Nodes 節點

以車站核心串聯周邊商圈節點，
成就站前商圈發展

Edges 邊界

鐵路軌道阻隔消失及融合水文紋
理，帶動土地活化及縫合都市發
展

Paths 通路

建構整體道路系統，提升交通
可及性，滿足交通需求

Landmarks 地標

車站商圈與南側生態埤塘公園
連結成為地區景觀新地標

Districts 區域

扮演延伸桃園都市發展核心，
型塑優質居住生活機能角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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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內容

變更編號 原計畫 面積(公頃) 新計畫 面積(公頃)

2
人行

步道用地
0.08 園道用地 0.08

四、土地使用

變更主要計畫內容

註：實際應依計畫核定內容為準。

1. 配合上位計畫指導與重大建設

2. 都市紋理衝突，尋求工業區適宜轉型

3. 引入新形態複合商業，完善地區經濟

變更內容

變更編號 原計畫 面積(公頃) 新計畫 面積(公頃)

1
乙種
工業區

8.43

商業區 2.00

住宅區 3.98

公園用地 0.89

學校用地 0.54

道路用地 1.02

1. 配合發布實施之鐵路地下化變更內

容，為提升園道使用完整性。

變
更
理
由

變
更
理
由

1

2



8

15m計畫道路

開放空間10m計畫道路

擬定內容

項目 面積(㎡) 比例

土地
使用
分區

住宅區 38,833.77 46.79%

商業區 20,000.00 23.49%

小計 59,833.77 70.29%

公共
設施
用地

公園用地 8,841.72 10.39%

學校用地 5,427.89 6.38%

道路用地 10,210.38 11.99%

園道用地 814.15 0.96%

小計 25,294.14 30.00%

總計 85,127.91 100.00%

擬定細部計畫內容

◼ 新設15、10M道路，完善區內道路系

統，提升可及性。

◼ 集中留設大面積帶狀公園，以中央綠

帶形式串連景觀軸線。

◼ 提供學校用地以解決武陵高中校地不

足之困境。

四、土地使用

註：實際應依計畫核定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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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體配置模擬

四、土地使用

註：實際應依建築執照核定內容為準。

學校用地

商業區

住宅區 住宅區

住宅區 住宅區
住宅區

住宅區

公園用地

市民公園

商場開放空間



10五、回饋計畫

◼ 公共設施用地(25,294.14㎡) + 可建築土地(7,184.34㎡)

= 32,478.48㎡

依「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」計算如上。

◼ 公共設施管理維護代金5,039萬元

依「桃園市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規範」公共設施由申請人提供管理維護
費用，每平方公尺80元，一次繳納25年。

◼ 公共停車空間(小汽車位270席、機車位278席)

依「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」提供以計畫區內預估停車需求
數之20%公共停車位，於計畫區內設置公共停車空間。

1 變住：捐公設用地及可建築土地37%

變商：捐公設用地及可建築土地40.5%2

工業區
84,313.76㎡

總計應捐贈面積為

32,478.48㎡

◼ 依據「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」，本計畫應捐贈內容如下：

(公設均不得小於30%)

依法應回饋內容

本計畫捐贈內容

捐贈＆開闢公設用地

提供公設管理維護費用

提供公共停車空間

註：實際應依計畫核定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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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摘要

六、土管摘要

項目摘要 條文內容摘要

土地使用強度
商業區建蔽率80%/容積率300%

住宅區建蔽率60%/容積率240%

停車位規定

1.商業區：建築樓地板面積在250平方公尺(含)以下者，應留設1部汽車及1
部機車停車空間，超過部分每150平方公尺應增設1部汽車及1部機車停
車空間。

2.住宅區：建築樓地板面積在250平方公尺(含)以下者，應留設1部汽車及1
部機車停車空間，超過部分每150平方公尺應增設1部汽車及1部機車停
車空間。

供公眾通行空間
本計畫區內商業區之建築物及各建築物間，得設置供公眾通行、等候接駁
之雨遮設施或廊道設施，且不計建蔽率及容積率。

車站連通空間
本計畫於計畫區內留設供連接臺鐵車站使用之地下或地上連通空間，且不
計建蔽率及容積率。

增額容積

配合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工程增設臺鐵車站，本計畫
區內建築基地得申請增額容積，且最高以基準容積率之20%為限。

本點增額容積申請方式、送審書件、容積價金及容積數額估算方式等相關
規定依「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增額容積及容積移轉代金申請案件審查許可
要點」辦理。

註：詳細土管規定參考細部計畫書(公展版)，實際應以計畫核定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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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摘要

六、土管摘要

項目(摘) 條文內容(摘)

建築退縮

1.建築退縮空間如右圖。
2.商業區除臨接計畫道路及
公共設施部分應退縮外，
應留設寬20公尺之人行通
行空間，並得適當設置綠
化設施或街道傢俱，惟後
續經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
委員會審議通過者，不在
此限。

廣場式開
放空間

於重要街角地區規範建築基
地應配合留設廣場式開放空
間，詳如右圖及下列規定。

1.商業區鄰近臺鐵中路車站
處街角留設最小100平方公
尺街角廣場。

2.住宅區臨計畫道路相交處
留設最小50平方公尺街角
廣場。

退縮5公尺

退縮4公尺

退縮10公尺

廣場式公共開放空間
(面積至少100㎡以上)

廣場式公共開放空間
(面積至少50㎡以上)

退縮6公尺

計畫範圍

基地兩側各退縮5公尺

10m

公

公

註：詳細土管規定參考細部計畫書(公展版)，實際應以計畫核定內容為準。



13七、表達意見

◼ 公開展覽期間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，請以書面郵寄或親自送達桃園市政
府都市發展局、桃園區公所。

◼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2樓

◼ 桃園區公所地址：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7號

郵寄地點及電話：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一號

電話：(03)3375225

填表時請注意： 一、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。（本意見表請勿裁開）
二、建議理由及辦法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。
三、請檢附建議位置圖、修正意見圖及有關資料。

公民團體對 案意見表

陳情位置

土地標示： 段 小段 地號

門牌號碼： 區 村 (里) 鄰 路 (街) 段

巷 弄 號 樓

陳情理由

建議事項

申請人或其代表：

聯絡地址：

連絡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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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結 束
敬 請 指 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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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通車站商圈

規劃優質居住

型塑學園綠軸

新設多向通路

新設北側車站出口

人行友善學園道

三、規劃構想

中央綠帶

市民公園



16五、回饋計畫

項目 面積(㎡) 比例

土地使用分區
商業區 38,833.77 46.79%
住宅區 20,000.00 23.49%
小計 59,833.77 70.29%

公共設施用地

公園用地 8,841.72 10.39%
學校用地 5,427.89 6.38%
道路用地 10,210.38 11.99%
園道用地 814.15 0.96%
小計 25,294.14 30.00%

總計 85,127.91 100.00%
註1：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註2：辦理都市計畫核定圖分割測量與釘樁作業時，得參考地籍界線。

本計畫劃設項目 面積(㎡) 占變更工業區面積比例

土地使用分區
住宅區 7,184.34 8.52%
小計 7,184.34 8.52%

公共設施用地

公園用地 8,841.72 10.49%
學校用地 5,427.89 6.44%
道路用地 10,210.38 12.11%
園道用地 814.15 0.97%
小計 25,294.14 30.00%

合計 32,478.48 38.52%

依相關規定
計算項目

變更面積(㎡)
應捐贈

可建築土地(㎡)
最少應劃設

公共設施用地(㎡)

變更為
商業區

33,613.45
(39.87%)

3,529.41
(10.5%)

10,084.04
(30%)

變更為
住宅區

50,700.31
(53.24%)

3,549.03
(7%)

15,210.10
(30%)

合計 84,313.76 7,078.45 25,294.14

註：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
◼應捐贈土地面積檢核表

◼應捐贈土地面積一覽表

註：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
◼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面積分配表

將商業區應捐贈土地依公告現值比例換算為住宅區，商業區與住宅區公
告現值比為1.03：1，商業區捐贈面積折算住宅區面積為3,635.31㎡。

商業區 + 住宅區
3,635.31㎡+3,549.03㎡


